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易字第2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蘇文華  

              億鉦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銘鋒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仁豪律師

視同上訴人即

附帶被上訴人  定軒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沛綝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沈修緯  

訴訟代理人    高啟霈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

年3月12日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14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附帶上訴，本院於114年11月4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

分由附帶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

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民

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前段定有明文。又民法第275條

規定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受確定判決，而其判決非基於該債

務人之個人關係者，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故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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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之訴，被告一人提出

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有理由者，對於被告各人即屬必須

合一確定，自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之規定。本件

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沈修緯（下稱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

即附帶被上訴人蘇文華、億鉦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億鉦公

司）、原審被告定軒國際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定軒公司)負連

帶損害賠償責任。經原審判決蘇文華、億鉦公司應連帶給付

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70萬2,324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12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蘇文華、定軒

公司應連帶給付同上本息；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任

一人為給付，其他人免給付義務。蘇文華、億鉦公司提起上

訴，其上訴理由為被上訴人不得再請求慰藉金，核屬非基於

個人關係之抗辯，對於定軒公司必須合一確定，蘇文華、億

鉦公司所提上訴有利於定軒公司，依上開說明，蘇文華、億

鉦公司上訴之效力應及於定軒公司並使定軒公司為視同上訴

人。

二、定軒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蘇文華為億鉦公司工地主任，億鉦公司承攬

臺東縣臺東地區農會「台東番荔枝產業策略聯盟果品產製儲

銷大型處理集貨場興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定軒公司為

億鉦公司之協力廠商，伊則受定軒公司僱用，在臺東縣○○

市○○段0號土地從事污水管配管新作工程。詎蘇文華違反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第64條第1項第1款、第65條第1款、第3款等規定，疏未注

意，在砂質土壤地層開挖垂直深度達135公分之溝道，傾斜

度大於35度，竟將開挖之土石堆積於開挖面上方，且明知近

日降雨，仍未於作業前先行確認土質狀況，致伊於111年5月

18日10時許，在工地土溝內作業時，遭崩塌土石壓傷（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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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事故），受有薦椎骨折、恥骨聯合骨折併脫位之傷害

（下稱系爭傷害），伊受有勞動力減損40萬2,324元、並請

求慰藉金60萬元，合計100萬2,324元等情。爰依民法第184

條，請求蘇文華賠償；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請求億鉦公司連

帶賠償；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請求定軒公司與蘇文華連帶

賠償。並求為命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連帶給付100

萬2,3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利息之判決。原審判決蘇文華、億鉦公司應給

付被上訴人70萬2,324元(勞動力減損40萬2,324元、慰藉金3

0萬元)及自113年4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蘇文華、定軒公司應給付被上訴人同上金額；蘇文

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任一人為給付時，其他人免給付義

務，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蘇文華、億鉦公司就原審判

命給付30萬元慰藉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抗辯被上訴人已

於原審111年度勞訴字第4號事件(下稱前案)請求慰藉金並已

獲賠償，不得再為請求。被上訴人就原審駁回其超出30萬元

慰藉金請求部分提起附帶上訴，主張原審僅判決上訴人給付

30萬元太低。至被上訴人請求超逾上開部分（即被上訴人請

求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三人應連帶賠償勞動力減損

40萬2,324元及法定遲延利息部分，未據聲明不服，非本院

審理範圍)。並㈠答辯聲明：上訴駁回。㈡附帶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關於駁回被上訴人後開第二至四項之訴部分廢棄。

⒉上開廢棄部分，蘇文華、億鉦公司應再給付被上訴人30萬

元及法定利息；⒊蘇文華、定軒公司應再給付被上訴人同上

本息；⒋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任一人為給付時，其

他人免給付義務。

二、蘇文華、億鉦公司則以：被上訴人就系爭事故所受傷害，已

經前案向定軒公司請求看護費用、工資補償、精神慰藉金等

損害項目，經前案判決定軒公司賠償確定而獲填補，定軒公

司已全數賠償。又被上訴人已於前案主張慰藉金20萬元之損

害，應受前案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所及，不得重複請求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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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為抗辯。並㈠上訴聲明：原判決命蘇文華、億鉦公司應連

帶給付逾402,324元本息部分；命上訴人蘇文華、定軒公司

連帶給付逾402,324元本息部分均廢棄；上開廢棄部分，被

上訴人第一審之訴均駁回。㈡附帶上訴答辯聲明：附帶上訴

駁回。

三、定軒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

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工程由億鉦公司承攬，蘇文華為工地主任，億鉦公司再

　　將系爭工程中水電工程，交由定軒公司承攬。

　㈡蘇文華因系爭事故，犯過失傷害罪，經原審以112年度易字

　　第237號刑事判決有期徒刑4月確定。

　㈢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致勞動能力減損9％。

　㈣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請求定軒公司賠償，經前案判決定軒

公司給付335,750元(其中266,000元為工作損失、151,500元

為看護費、10萬元為慰藉金，並扣除定軒公司已給付之181,

750元)，定軒公司已如數給付完畢。

五、本院判斷：

　　被上訴人主張本件慰藉金請求未經前案主張，不受前案判決

效力拘束，依其勞動力減損狀況，原審僅判給30萬元太低；

為上訴人否認，並以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僅受單一損害，其

所受損害已於另案請求並獲賠償，不得再以本案請求慰藉金

等語為辯。經查：

　㈠被上訴人本件慰藉金請求不受前案確定判決拘束：

　1.按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於確定判決中經裁判者，依民事訴

訟法第400條第1項規定，除別有規定外，有既判力。是既判

力之客觀範圍，應以存於當事人為確定判決之事實審言詞辯

論終結時主張或否認之法律關係經法院裁判者為限，不及於

未為裁判之法律關係。又判決之既判力，係關於為確定判決

之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之狀態而生，則既判力之基準時點

以言詞辯論終結時為其界限，當事人不得於該確定判決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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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防方法，為與

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反於該確定判決

意旨之裁判。此種既判力之作用，即學說所稱之遮斷效，亦

係以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據所發生之法律效果。準此，倘若

前訴之訴訟標的為基礎法律關係所派生之法律關係，對於後

訴因基礎法律關係所派生之其他不同法律關係，既不發生既

判力，自無遮斷效的作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417號

民事判決意旨)。依上，若當事人於前案訴訟中明確保留部

分基礎事實(如同一侵權行為)所可能派生之請求，並於派生

請求發生後再向他造當事人為主張，並追加其他應負侵權行

為責任之人時，即不發生前案確定判決遮斷效而得拒絕侵權

行為被害人另以新訴之方式主張權利。又縱前案當事人已依

前案確定判決清償，其依民法第275條所受之利益，亦僅限

於前案確定判決之基礎事實，而不及於派生請求發生後，前

案當事人以另案再為請求之部分。

　2.被上訴人於前案起訴時，就系爭事故，已明白表示因職災失

能殘廢程度未定，保留將來確定失能後之失能補償及精神慰

藉金請求(前案卷第12頁)，其迄至前案言詞辯論終結之112

年7月19日(前案卷第355頁)時止，亦未就上保留部分為主

張。又其前案係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193條第1項、195條

第1項、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2款等規定，請求定軒公司

賠償看護費用、自111年5月18日至111年11月26日之工資補

償、及起訴當時受傷狀況無法下床自理生活之精神慰藉金，

而被上訴人本件訴訟係依前案言詞辯論終結後，就遺存之障

害於113年12月3日確認勞動能力減損(原審卷第221-224頁)

而為主張，核係屬就系爭事故所派生並確定之遺有障害致勞

動能力減損所受之精神痛苦而為請求，依前述說明，並不受

前案確定判決既判力之拘束，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需受前案

確定判決拘束，不得再於本件請求精神慰藉金云云，尚有誤

會，難以採取。

　㈡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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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蘇文華、定軒公司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

　　查，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63條、第64條第1項第1款、第

65條、第66條，係以行政措施制訂營造工地安全衛生設施之

一般標準，以保障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應堪認為保

護他人之法律。查，蘇文華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64

條第1項第1款、第65條第1款、第3款發生系爭事故，使被上

訴人受有系爭傷害等情，為蘇文華、億鉦公司於原審所不爭

執（原審卷第370-371頁），定軒公司於前案言詞辯論時亦

不爭執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63條、第65條、第66條

(前案卷第356-357頁)。而被上訴人因系爭傷害所派生之勞

動力減損為9%，復為蘇文華、億鉦公司所不爭執(不爭執事

項㈢)，準此，蘇文華、定軒公司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

第185條第1項規定，就系爭傷害之派生損害，負連帶賠償之

責。

　2.億鉦公司應負僱用人責任與蘇文華連帶賠償：

　　蘇文華因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被上訴人受有系爭事故所

派生之損害，已如前述，又蘇文華為億鉦公司之受僱人(不

爭執事項㈠)，依上，億鉦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本文

規定，與蘇文華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㈢精神慰藉金之審酌：

　1.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

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

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

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裁判意旨參照）。

　2.審酌被上訴人系爭事故發生時為54歲，為高職畢業，蘇文華

為專科畢業(臺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521號偵卷第7

頁)，蘇文華自111年起均查無申報之薪資所得(本院卷第129

-139頁)，被上訴人自111年起則僅有44,000元、3,000元、0

元之收入(同上卷第141-151頁)；而億鉦公司113年度、114

年度之營業稅申報相當穩定且營業銷售不低(本院卷第155-1

63頁)、定軒公司亦同(同上卷第169-180頁)，及被上訴人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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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之齡遺存障害發生勞動力減損之派生損害，可能產生求

職就業困難而受有痛苦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請求非財產

上損害30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應屬過高，不應准許。

　㈣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間為不真正連帶債務：

　　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係數債務人基於不同之債務發生原因，

就同一內容之給付，對於同一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義務，因

一債務人給付，他債務人即同免其責任。其各債務發生之原

因既有不同，僅因相關法律關係偶然競合，致對同一債權人

負同一內容之給付（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540號判決意旨

參照）。蘇文華、定軒公司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

條第1項負連帶責任，而蘇文華、億鉦公司，則應依民法第1

88條第1項負連帶責任，核屬基於不同之債務發生原因，就

同一內容之給付，對於同一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義務，則其

中一人之給付，他方即同免其責任。依前述說明，蘇文華、

億鉦公司、定軒公司中如有任一人為給付時，其他人於已給

付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

六、綜上，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

5條第1項及不真正連帶之法律關係，請求蘇文華、億鉦公司

連帶給付30萬元慰藉金及法定遲延利息；蘇文華、定軒公司

連帶給付同上金額，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任一人為

給付，其他人即免給付義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判

命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如數給付，於法並無不合。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附帶上訴人請求

再給付30萬元慰藉金及法定遲延利息，均無理由，應駁回上

訴及附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

不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說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附帶上訴，均無理由，爰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勞動法庭審判長法　官　劉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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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林恒祺

　　　　　　　　　　　　　　　法　官　詹駿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黃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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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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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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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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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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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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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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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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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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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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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易字第2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蘇文華  
              億鉦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銘鋒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仁豪律師
視同上訴人即
附帶被上訴人  定軒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沛綝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沈修緯  
訴訟代理人    高啟霈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12日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1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附帶上訴，本院於114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分由附帶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前段定有明文。又民法第275條規定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受確定判決，而其判決非基於該債務人之個人關係者，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故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之訴，被告一人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有理由者，對於被告各人即屬必須合一確定，自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之規定。本件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沈修緯（下稱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蘇文華、億鉦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億鉦公司）、原審被告定軒國際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定軒公司)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經原審判決蘇文華、億鉦公司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70萬2,324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蘇文華、定軒公司應連帶給付同上本息；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任一人為給付，其他人免給付義務。蘇文華、億鉦公司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為被上訴人不得再請求慰藉金，核屬非基於個人關係之抗辯，對於定軒公司必須合一確定，蘇文華、億鉦公司所提上訴有利於定軒公司，依上開說明，蘇文華、億鉦公司上訴之效力應及於定軒公司並使定軒公司為視同上訴人。
二、定軒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蘇文華為億鉦公司工地主任，億鉦公司承攬臺東縣臺東地區農會「台東番荔枝產業策略聯盟果品產製儲銷大型處理集貨場興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定軒公司為億鉦公司之協力廠商，伊則受定軒公司僱用，在臺東縣○○市○○段0號土地從事污水管配管新作工程。詎蘇文華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64條第1項第1款、第65條第1款、第3款等規定，疏未注意，在砂質土壤地層開挖垂直深度達135公分之溝道，傾斜度大於35度，竟將開挖之土石堆積於開挖面上方，且明知近日降雨，仍未於作業前先行確認土質狀況，致伊於111年5月18日10時許，在工地土溝內作業時，遭崩塌土石壓傷（下稱系爭事故），受有薦椎骨折、恥骨聯合骨折併脫位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伊受有勞動力減損40萬2,324元、並請求慰藉金60萬元，合計100萬2,324元等情。爰依民法第184條，請求蘇文華賠償；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請求億鉦公司連帶賠償；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請求定軒公司與蘇文華連帶賠償。並求為命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連帶給付100萬2,3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判決。原審判決蘇文華、億鉦公司應給付被上訴人70萬2,324元(勞動力減損40萬2,324元、慰藉金30萬元)及自113年4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蘇文華、定軒公司應給付被上訴人同上金額；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任一人為給付時，其他人免給付義務，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蘇文華、億鉦公司就原審判命給付30萬元慰藉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抗辯被上訴人已於原審111年度勞訴字第4號事件(下稱前案)請求慰藉金並已獲賠償，不得再為請求。被上訴人就原審駁回其超出30萬元慰藉金請求部分提起附帶上訴，主張原審僅判決上訴人給付30萬元太低。至被上訴人請求超逾上開部分（即被上訴人請求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三人應連帶賠償勞動力減損40萬2,324元及法定遲延利息部分，未據聲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並㈠答辯聲明：上訴駁回。㈡附帶上訴聲明：⒈原判決關於駁回被上訴人後開第二至四項之訴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蘇文華、億鉦公司應再給付被上訴人30萬元及法定利息；⒊蘇文華、定軒公司應再給付被上訴人同上本息；⒋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任一人為給付時，其他人免給付義務。
二、蘇文華、億鉦公司則以：被上訴人就系爭事故所受傷害，已經前案向定軒公司請求看護費用、工資補償、精神慰藉金等損害項目，經前案判決定軒公司賠償確定而獲填補，定軒公司已全數賠償。又被上訴人已於前案主張慰藉金20萬元之損害，應受前案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所及，不得重複請求等語，資為抗辯。並㈠上訴聲明：原判決命蘇文華、億鉦公司應連帶給付逾402,324元本息部分；命上訴人蘇文華、定軒公司連帶給付逾402,324元本息部分均廢棄；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均駁回。㈡附帶上訴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三、定軒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工程由億鉦公司承攬，蘇文華為工地主任，億鉦公司再
　　將系爭工程中水電工程，交由定軒公司承攬。
　㈡蘇文華因系爭事故，犯過失傷害罪，經原審以112年度易字
　　第237號刑事判決有期徒刑4月確定。
　㈢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致勞動能力減損9％。
　㈣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請求定軒公司賠償，經前案判決定軒公司給付335,750元(其中266,000元為工作損失、151,500元為看護費、10萬元為慰藉金，並扣除定軒公司已給付之181,750元)，定軒公司已如數給付完畢。
五、本院判斷：
　　被上訴人主張本件慰藉金請求未經前案主張，不受前案判決效力拘束，依其勞動力減損狀況，原審僅判給30萬元太低；為上訴人否認，並以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僅受單一損害，其所受損害已於另案請求並獲賠償，不得再以本案請求慰藉金等語為辯。經查：
　㈠被上訴人本件慰藉金請求不受前案確定判決拘束：
　1.按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於確定判決中經裁判者，依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規定，除別有規定外，有既判力。是既判力之客觀範圍，應以存於當事人為確定判決之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主張或否認之法律關係經法院裁判者為限，不及於未為裁判之法律關係。又判決之既判力，係關於為確定判決之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之狀態而生，則既判力之基準時點以言詞辯論終結時為其界限，當事人不得於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防方法，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反於該確定判決意旨之裁判。此種既判力之作用，即學說所稱之遮斷效，亦係以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據所發生之法律效果。準此，倘若前訴之訴訟標的為基礎法律關係所派生之法律關係，對於後訴因基礎法律關係所派生之其他不同法律關係，既不發生既判力，自無遮斷效的作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417號民事判決意旨)。依上，若當事人於前案訴訟中明確保留部分基礎事實(如同一侵權行為)所可能派生之請求，並於派生請求發生後再向他造當事人為主張，並追加其他應負侵權行為責任之人時，即不發生前案確定判決遮斷效而得拒絕侵權行為被害人另以新訴之方式主張權利。又縱前案當事人已依前案確定判決清償，其依民法第275條所受之利益，亦僅限於前案確定判決之基礎事實，而不及於派生請求發生後，前案當事人以另案再為請求之部分。
　2.被上訴人於前案起訴時，就系爭事故，已明白表示因職災失能殘廢程度未定，保留將來確定失能後之失能補償及精神慰藉金請求(前案卷第12頁)，其迄至前案言詞辯論終結之112年7月19日(前案卷第355頁)時止，亦未就上保留部分為主張。又其前案係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193條第1項、195條第1項、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2款等規定，請求定軒公司賠償看護費用、自111年5月18日至111年11月26日之工資補償、及起訴當時受傷狀況無法下床自理生活之精神慰藉金，而被上訴人本件訴訟係依前案言詞辯論終結後，就遺存之障害於113年12月3日確認勞動能力減損(原審卷第221-224頁)而為主張，核係屬就系爭事故所派生並確定之遺有障害致勞動能力減損所受之精神痛苦而為請求，依前述說明，並不受前案確定判決既判力之拘束，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需受前案確定判決拘束，不得再於本件請求精神慰藉金云云，尚有誤會，難以採取。
　㈡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1.蘇文華、定軒公司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
　　查，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63條、第64條第1項第1款、第65條、第66條，係以行政措施制訂營造工地安全衛生設施之一般標準，以保障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應堪認為保護他人之法律。查，蘇文華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64條第1項第1款、第65條第1款、第3款發生系爭事故，使被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害等情，為蘇文華、億鉦公司於原審所不爭執（原審卷第370-371頁），定軒公司於前案言詞辯論時亦不爭執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63條、第65條、第66條(前案卷第356-357頁)。而被上訴人因系爭傷害所派生之勞動力減損為9%，復為蘇文華、億鉦公司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㈢)，準此，蘇文華、定軒公司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規定，就系爭傷害之派生損害，負連帶賠償之責。
　2.億鉦公司應負僱用人責任與蘇文華連帶賠償：
　　蘇文華因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被上訴人受有系爭事故所派生之損害，已如前述，又蘇文華為億鉦公司之受僱人(不爭執事項㈠)，依上，億鉦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本文規定，與蘇文華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㈢精神慰藉金之審酌：
　1.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裁判意旨參照）。
　2.審酌被上訴人系爭事故發生時為54歲，為高職畢業，蘇文華為專科畢業(臺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521號偵卷第7頁)，蘇文華自111年起均查無申報之薪資所得(本院卷第129-139頁)，被上訴人自111年起則僅有44,000元、3,000元、0元之收入(同上卷第141-151頁)；而億鉦公司113年度、114年度之營業稅申報相當穩定且營業銷售不低(本院卷第155-163頁)、定軒公司亦同(同上卷第169-180頁)，及被上訴人近退休之齡遺存障害發生勞動力減損之派生損害，可能產生求職就業困難而受有痛苦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請求非財產上損害30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應屬過高，不應准許。
　㈣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間為不真正連帶債務：
　　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係數債務人基於不同之債務發生原因，就同一內容之給付，對於同一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義務，因一債務人給付，他債務人即同免其責任。其各債務發生之原因既有不同，僅因相關法律關係偶然競合，致對同一債權人負同一內容之給付（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540號判決意旨參照）。蘇文華、定軒公司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負連帶責任，而蘇文華、億鉦公司，則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負連帶責任，核屬基於不同之債務發生原因，就同一內容之給付，對於同一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義務，則其中一人之給付，他方即同免其責任。依前述說明，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中如有任一人為給付時，其他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
六、綜上，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及不真正連帶之法律關係，請求蘇文華、億鉦公司連帶給付30萬元慰藉金及法定遲延利息；蘇文華、定軒公司連帶給付同上金額，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任一人為給付，其他人即免給付義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判命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如數給付，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附帶上訴人請求再給付30萬元慰藉金及法定遲延利息，均無理由，應駁回上訴及附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不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說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附帶上訴，均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勞動法庭審判長法　官　劉雪惠
　　　　　　　　　　　　　　　法　官　林恒祺
　　　　　　　　　　　　　　　法　官　詹駿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黃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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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被上訴人    蘇文華  

              億鉦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銘鋒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仁豪律師

視同上訴人即

附帶被上訴人  定軒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沛綝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沈修緯  

訴訟代理人    高啟霈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

年3月12日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14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附帶上訴，本院於114年11月4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

分由附帶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

    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民

    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前段定有明文。又民法第275條

    規定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受確定判決，而其判決非基於該債

    務人之個人關係者，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故債權

    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之訴，被告一人提出

    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有理由者，對於被告各人即屬必須

    合一確定，自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之規定。本件

    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沈修緯（下稱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

    即附帶被上訴人蘇文華、億鉦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億鉦公司

    ）、原審被告定軒國際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定軒公司)負連帶

    損害賠償責任。經原審判決蘇文華、億鉦公司應連帶給付被

    上訴人新臺幣（下同）70萬2,324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12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蘇文華、定軒公

    司應連帶給付同上本息；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任一

    人為給付，其他人免給付義務。蘇文華、億鉦公司提起上訴

    ，其上訴理由為被上訴人不得再請求慰藉金，核屬非基於個

    人關係之抗辯，對於定軒公司必須合一確定，蘇文華、億鉦

    公司所提上訴有利於定軒公司，依上開說明，蘇文華、億鉦

    公司上訴之效力應及於定軒公司並使定軒公司為視同上訴人

    。

二、定軒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蘇文華為億鉦公司工地主任，億鉦公司承攬

    臺東縣臺東地區農會「台東番荔枝產業策略聯盟果品產製儲

    銷大型處理集貨場興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定軒公司為

    億鉦公司之協力廠商，伊則受定軒公司僱用，在臺東縣○○市

    ○○段0號土地從事污水管配管新作工程。詎蘇文華違反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64

    條第1項第1款、第65條第1款、第3款等規定，疏未注意，在

    砂質土壤地層開挖垂直深度達135公分之溝道，傾斜度大於3

    5度，竟將開挖之土石堆積於開挖面上方，且明知近日降雨

    ，仍未於作業前先行確認土質狀況，致伊於111年5月18日10

    時許，在工地土溝內作業時，遭崩塌土石壓傷（下稱系爭事

    故），受有薦椎骨折、恥骨聯合骨折併脫位之傷害（下稱系

    爭傷害），伊受有勞動力減損40萬2,324元、並請求慰藉金6

    0萬元，合計100萬2,324元等情。爰依民法第184條，請求蘇

    文華賠償；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請求億鉦公司連帶賠償；依

    民法第185條第1項，請求定軒公司與蘇文華連帶賠償。並求

    為命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連帶給付100萬2,324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

    息之判決。原審判決蘇文華、億鉦公司應給付被上訴人70萬

    2,324元(勞動力減損40萬2,324元、慰藉金30萬元)及自113

    年4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蘇文華

    、定軒公司應給付被上訴人同上金額；蘇文華、億鉦公司、

    定軒公司任一人為給付時，其他人免給付義務，並駁回被上

    訴人其餘之訴。蘇文華、億鉦公司就原審判命給付30萬元慰

    藉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抗辯被上訴人已於原審111年度

    勞訴字第4號事件(下稱前案)請求慰藉金並已獲賠償，不得

    再為請求。被上訴人就原審駁回其超出30萬元慰藉金請求部

    分提起附帶上訴，主張原審僅判決上訴人給付30萬元太低。

    至被上訴人請求超逾上開部分（即被上訴人請求蘇文華、億

    鉦公司、定軒公司三人應連帶賠償勞動力減損40萬2,324元

    及法定遲延利息部分，未據聲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

    並㈠答辯聲明：上訴駁回。㈡附帶上訴聲明：⒈原判決關於駁

    回被上訴人後開第二至四項之訴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

    ，蘇文華、億鉦公司應再給付被上訴人30萬元及法定利息；

    ⒊蘇文華、定軒公司應再給付被上訴人同上本息；⒋蘇文華、

    億鉦公司、定軒公司任一人為給付時，其他人免給付義務。

二、蘇文華、億鉦公司則以：被上訴人就系爭事故所受傷害，已

    經前案向定軒公司請求看護費用、工資補償、精神慰藉金等

    損害項目，經前案判決定軒公司賠償確定而獲填補，定軒公

    司已全數賠償。又被上訴人已於前案主張慰藉金20萬元之損

    害，應受前案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所及，不得重複請求等語，

    資為抗辯。並㈠上訴聲明：原判決命蘇文華、億鉦公司應連

    帶給付逾402,324元本息部分；命上訴人蘇文華、定軒公司

    連帶給付逾402,324元本息部分均廢棄；上開廢棄部分，被

    上訴人第一審之訴均駁回。㈡附帶上訴答辯聲明：附帶上訴

    駁回。

三、定軒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

    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工程由億鉦公司承攬，蘇文華為工地主任，億鉦公司再

　　將系爭工程中水電工程，交由定軒公司承攬。

　㈡蘇文華因系爭事故，犯過失傷害罪，經原審以112年度易字

　　第237號刑事判決有期徒刑4月確定。

　㈢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致勞動能力減損9％。

　㈣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請求定軒公司賠償，經前案判決定軒

    公司給付335,750元(其中266,000元為工作損失、151,500元

    為看護費、10萬元為慰藉金，並扣除定軒公司已給付之181,

    750元)，定軒公司已如數給付完畢。

五、本院判斷：

　　被上訴人主張本件慰藉金請求未經前案主張，不受前案判決

    效力拘束，依其勞動力減損狀況，原審僅判給30萬元太低；

    為上訴人否認，並以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僅受單一損害，其

    所受損害已於另案請求並獲賠償，不得再以本案請求慰藉金

    等語為辯。經查：

　㈠被上訴人本件慰藉金請求不受前案確定判決拘束：

　1.按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於確定判決中經裁判者，依民事訴

    訟法第400條第1項規定，除別有規定外，有既判力。是既判

    力之客觀範圍，應以存於當事人為確定判決之事實審言詞辯

    論終結時主張或否認之法律關係經法院裁判者為限，不及於

    未為裁判之法律關係。又判決之既判力，係關於為確定判決

    之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之狀態而生，則既判力之基準時點

    以言詞辯論終結時為其界限，當事人不得於該確定判決言詞

    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防方法，為與

    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反於該確定判決

    意旨之裁判。此種既判力之作用，即學說所稱之遮斷效，亦

    係以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據所發生之法律效果。準此，倘若

    前訴之訴訟標的為基礎法律關係所派生之法律關係，對於後

    訴因基礎法律關係所派生之其他不同法律關係，既不發生既

    判力，自無遮斷效的作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417號

    民事判決意旨)。依上，若當事人於前案訴訟中明確保留部

    分基礎事實(如同一侵權行為)所可能派生之請求，並於派生

    請求發生後再向他造當事人為主張，並追加其他應負侵權行

    為責任之人時，即不發生前案確定判決遮斷效而得拒絕侵權

    行為被害人另以新訴之方式主張權利。又縱前案當事人已依

    前案確定判決清償，其依民法第275條所受之利益，亦僅限

    於前案確定判決之基礎事實，而不及於派生請求發生後，前

    案當事人以另案再為請求之部分。

　2.被上訴人於前案起訴時，就系爭事故，已明白表示因職災失

    能殘廢程度未定，保留將來確定失能後之失能補償及精神慰

    藉金請求(前案卷第12頁)，其迄至前案言詞辯論終結之112

    年7月19日(前案卷第355頁)時止，亦未就上保留部分為主張

    。又其前案係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193條第1項、195條第1

    項、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2款等規定，請求定軒公司賠償

    看護費用、自111年5月18日至111年11月26日之工資補償、

    及起訴當時受傷狀況無法下床自理生活之精神慰藉金，而被

    上訴人本件訴訟係依前案言詞辯論終結後，就遺存之障害於

    113年12月3日確認勞動能力減損(原審卷第221-224頁)而為

    主張，核係屬就系爭事故所派生並確定之遺有障害致勞動能

    力減損所受之精神痛苦而為請求，依前述說明，並不受前案

    確定判決既判力之拘束，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需受前案確定

    判決拘束，不得再於本件請求精神慰藉金云云，尚有誤會，

    難以採取。

　㈡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1.蘇文華、定軒公司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

　　查，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63條、第64條第1項第1款、第

    65條、第66條，係以行政措施制訂營造工地安全衛生設施之

    一般標準，以保障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應堪認為保

    護他人之法律。查，蘇文華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64

    條第1項第1款、第65條第1款、第3款發生系爭事故，使被上

    訴人受有系爭傷害等情，為蘇文華、億鉦公司於原審所不爭

    執（原審卷第370-371頁），定軒公司於前案言詞辯論時亦

    不爭執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63條、第65條、第66條

    (前案卷第356-357頁)。而被上訴人因系爭傷害所派生之勞

    動力減損為9%，復為蘇文華、億鉦公司所不爭執(不爭執事

    項㈢)，準此，蘇文華、定軒公司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

    185條第1項規定，就系爭傷害之派生損害，負連帶賠償之責

    。

　2.億鉦公司應負僱用人責任與蘇文華連帶賠償：

　　蘇文華因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被上訴人受有系爭事故所

    派生之損害，已如前述，又蘇文華為億鉦公司之受僱人(不

    爭執事項㈠)，依上，億鉦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本文規

    定，與蘇文華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㈢精神慰藉金之審酌：

　1.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

    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

    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

    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裁判意旨參照）。

　2.審酌被上訴人系爭事故發生時為54歲，為高職畢業，蘇文華

    為專科畢業(臺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521號偵卷第7

    頁)，蘇文華自111年起均查無申報之薪資所得(本院卷第129

    -139頁)，被上訴人自111年起則僅有44,000元、3,000元、0

    元之收入(同上卷第141-151頁)；而億鉦公司113年度、114

    年度之營業稅申報相當穩定且營業銷售不低(本院卷第155-1

    63頁)、定軒公司亦同(同上卷第169-180頁)，及被上訴人近

    退休之齡遺存障害發生勞動力減損之派生損害，可能產生求

    職就業困難而受有痛苦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請求非財產

    上損害30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應屬過高，不應准許。

　㈣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間為不真正連帶債務：

　　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係數債務人基於不同之債務發生原因，

    就同一內容之給付，對於同一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義務，因

    一債務人給付，他債務人即同免其責任。其各債務發生之原

    因既有不同，僅因相關法律關係偶然競合，致對同一債權人

    負同一內容之給付（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540號判決意旨

    參照）。蘇文華、定軒公司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

    條第1項負連帶責任，而蘇文華、億鉦公司，則應依民法第1

    88條第1項負連帶責任，核屬基於不同之債務發生原因，就

    同一內容之給付，對於同一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義務，則其

    中一人之給付，他方即同免其責任。依前述說明，蘇文華、

    億鉦公司、定軒公司中如有任一人為給付時，其他人於已給

    付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

六、綜上，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

    5條第1項及不真正連帶之法律關係，請求蘇文華、億鉦公司

    連帶給付30萬元慰藉金及法定遲延利息；蘇文華、定軒公司

    連帶給付同上金額，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任一人為

    給付，其他人即免給付義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判

    命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如數給付，於法並無不合。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附帶上訴人請求

    再給付30萬元慰藉金及法定遲延利息，均無理由，應駁回上

    訴及附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

    不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說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附帶上訴，均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勞動法庭審判長法　官　劉雪惠

　　　　　　　　　　　　　　　法　官　林恒祺

　　　　　　　　　　　　　　　法　官　詹駿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黃慧中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易字第2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蘇文華  

              億鉦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銘鋒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仁豪律師

視同上訴人即

附帶被上訴人  定軒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沛綝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沈修緯  

訴訟代理人    高啟霈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12日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1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附帶上訴，本院於114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分由附帶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前段定有明文。又民法第275條規定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受確定判決，而其判決非基於該債務人之個人關係者，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故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之訴，被告一人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有理由者，對於被告各人即屬必須合一確定，自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之規定。本件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沈修緯（下稱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蘇文華、億鉦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億鉦公司）、原審被告定軒國際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定軒公司)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經原審判決蘇文華、億鉦公司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70萬2,324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蘇文華、定軒公司應連帶給付同上本息；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任一人為給付，其他人免給付義務。蘇文華、億鉦公司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為被上訴人不得再請求慰藉金，核屬非基於個人關係之抗辯，對於定軒公司必須合一確定，蘇文華、億鉦公司所提上訴有利於定軒公司，依上開說明，蘇文華、億鉦公司上訴之效力應及於定軒公司並使定軒公司為視同上訴人。

二、定軒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蘇文華為億鉦公司工地主任，億鉦公司承攬臺東縣臺東地區農會「台東番荔枝產業策略聯盟果品產製儲銷大型處理集貨場興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定軒公司為億鉦公司之協力廠商，伊則受定軒公司僱用，在臺東縣○○市○○段0號土地從事污水管配管新作工程。詎蘇文華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64條第1項第1款、第65條第1款、第3款等規定，疏未注意，在砂質土壤地層開挖垂直深度達135公分之溝道，傾斜度大於35度，竟將開挖之土石堆積於開挖面上方，且明知近日降雨，仍未於作業前先行確認土質狀況，致伊於111年5月18日10時許，在工地土溝內作業時，遭崩塌土石壓傷（下稱系爭事故），受有薦椎骨折、恥骨聯合骨折併脫位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伊受有勞動力減損40萬2,324元、並請求慰藉金60萬元，合計100萬2,324元等情。爰依民法第184條，請求蘇文華賠償；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請求億鉦公司連帶賠償；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請求定軒公司與蘇文華連帶賠償。並求為命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連帶給付100萬2,3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判決。原審判決蘇文華、億鉦公司應給付被上訴人70萬2,324元(勞動力減損40萬2,324元、慰藉金30萬元)及自113年4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蘇文華、定軒公司應給付被上訴人同上金額；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任一人為給付時，其他人免給付義務，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蘇文華、億鉦公司就原審判命給付30萬元慰藉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抗辯被上訴人已於原審111年度勞訴字第4號事件(下稱前案)請求慰藉金並已獲賠償，不得再為請求。被上訴人就原審駁回其超出30萬元慰藉金請求部分提起附帶上訴，主張原審僅判決上訴人給付30萬元太低。至被上訴人請求超逾上開部分（即被上訴人請求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三人應連帶賠償勞動力減損40萬2,324元及法定遲延利息部分，未據聲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並㈠答辯聲明：上訴駁回。㈡附帶上訴聲明：⒈原判決關於駁回被上訴人後開第二至四項之訴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蘇文華、億鉦公司應再給付被上訴人30萬元及法定利息；⒊蘇文華、定軒公司應再給付被上訴人同上本息；⒋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任一人為給付時，其他人免給付義務。

二、蘇文華、億鉦公司則以：被上訴人就系爭事故所受傷害，已經前案向定軒公司請求看護費用、工資補償、精神慰藉金等損害項目，經前案判決定軒公司賠償確定而獲填補，定軒公司已全數賠償。又被上訴人已於前案主張慰藉金20萬元之損害，應受前案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所及，不得重複請求等語，資為抗辯。並㈠上訴聲明：原判決命蘇文華、億鉦公司應連帶給付逾402,324元本息部分；命上訴人蘇文華、定軒公司連帶給付逾402,324元本息部分均廢棄；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均駁回。㈡附帶上訴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三、定軒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工程由億鉦公司承攬，蘇文華為工地主任，億鉦公司再

　　將系爭工程中水電工程，交由定軒公司承攬。

　㈡蘇文華因系爭事故，犯過失傷害罪，經原審以112年度易字

　　第237號刑事判決有期徒刑4月確定。

　㈢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致勞動能力減損9％。

　㈣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請求定軒公司賠償，經前案判決定軒公司給付335,750元(其中266,000元為工作損失、151,500元為看護費、10萬元為慰藉金，並扣除定軒公司已給付之181,750元)，定軒公司已如數給付完畢。

五、本院判斷：

　　被上訴人主張本件慰藉金請求未經前案主張，不受前案判決效力拘束，依其勞動力減損狀況，原審僅判給30萬元太低；為上訴人否認，並以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僅受單一損害，其所受損害已於另案請求並獲賠償，不得再以本案請求慰藉金等語為辯。經查：

　㈠被上訴人本件慰藉金請求不受前案確定判決拘束：

　1.按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於確定判決中經裁判者，依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規定，除別有規定外，有既判力。是既判力之客觀範圍，應以存於當事人為確定判決之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主張或否認之法律關係經法院裁判者為限，不及於未為裁判之法律關係。又判決之既判力，係關於為確定判決之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之狀態而生，則既判力之基準時點以言詞辯論終結時為其界限，當事人不得於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防方法，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反於該確定判決意旨之裁判。此種既判力之作用，即學說所稱之遮斷效，亦係以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據所發生之法律效果。準此，倘若前訴之訴訟標的為基礎法律關係所派生之法律關係，對於後訴因基礎法律關係所派生之其他不同法律關係，既不發生既判力，自無遮斷效的作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417號民事判決意旨)。依上，若當事人於前案訴訟中明確保留部分基礎事實(如同一侵權行為)所可能派生之請求，並於派生請求發生後再向他造當事人為主張，並追加其他應負侵權行為責任之人時，即不發生前案確定判決遮斷效而得拒絕侵權行為被害人另以新訴之方式主張權利。又縱前案當事人已依前案確定判決清償，其依民法第275條所受之利益，亦僅限於前案確定判決之基礎事實，而不及於派生請求發生後，前案當事人以另案再為請求之部分。

　2.被上訴人於前案起訴時，就系爭事故，已明白表示因職災失能殘廢程度未定，保留將來確定失能後之失能補償及精神慰藉金請求(前案卷第12頁)，其迄至前案言詞辯論終結之112年7月19日(前案卷第355頁)時止，亦未就上保留部分為主張。又其前案係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193條第1項、195條第1項、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2款等規定，請求定軒公司賠償看護費用、自111年5月18日至111年11月26日之工資補償、及起訴當時受傷狀況無法下床自理生活之精神慰藉金，而被上訴人本件訴訟係依前案言詞辯論終結後，就遺存之障害於113年12月3日確認勞動能力減損(原審卷第221-224頁)而為主張，核係屬就系爭事故所派生並確定之遺有障害致勞動能力減損所受之精神痛苦而為請求，依前述說明，並不受前案確定判決既判力之拘束，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需受前案確定判決拘束，不得再於本件請求精神慰藉金云云，尚有誤會，難以採取。

　㈡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1.蘇文華、定軒公司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

　　查，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63條、第64條第1項第1款、第65條、第66條，係以行政措施制訂營造工地安全衛生設施之一般標準，以保障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應堪認為保護他人之法律。查，蘇文華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64條第1項第1款、第65條第1款、第3款發生系爭事故，使被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害等情，為蘇文華、億鉦公司於原審所不爭執（原審卷第370-371頁），定軒公司於前案言詞辯論時亦不爭執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63條、第65條、第66條(前案卷第356-357頁)。而被上訴人因系爭傷害所派生之勞動力減損為9%，復為蘇文華、億鉦公司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㈢)，準此，蘇文華、定軒公司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規定，就系爭傷害之派生損害，負連帶賠償之責。

　2.億鉦公司應負僱用人責任與蘇文華連帶賠償：

　　蘇文華因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被上訴人受有系爭事故所派生之損害，已如前述，又蘇文華為億鉦公司之受僱人(不爭執事項㈠)，依上，億鉦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本文規定，與蘇文華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㈢精神慰藉金之審酌：

　1.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裁判意旨參照）。

　2.審酌被上訴人系爭事故發生時為54歲，為高職畢業，蘇文華為專科畢業(臺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521號偵卷第7頁)，蘇文華自111年起均查無申報之薪資所得(本院卷第129-139頁)，被上訴人自111年起則僅有44,000元、3,000元、0元之收入(同上卷第141-151頁)；而億鉦公司113年度、114年度之營業稅申報相當穩定且營業銷售不低(本院卷第155-163頁)、定軒公司亦同(同上卷第169-180頁)，及被上訴人近退休之齡遺存障害發生勞動力減損之派生損害，可能產生求職就業困難而受有痛苦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請求非財產上損害30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應屬過高，不應准許。

　㈣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間為不真正連帶債務：

　　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係數債務人基於不同之債務發生原因，就同一內容之給付，對於同一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義務，因一債務人給付，他債務人即同免其責任。其各債務發生之原因既有不同，僅因相關法律關係偶然競合，致對同一債權人負同一內容之給付（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540號判決意旨參照）。蘇文華、定軒公司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負連帶責任，而蘇文華、億鉦公司，則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負連帶責任，核屬基於不同之債務發生原因，就同一內容之給付，對於同一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義務，則其中一人之給付，他方即同免其責任。依前述說明，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中如有任一人為給付時，其他人於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

六、綜上，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及不真正連帶之法律關係，請求蘇文華、億鉦公司連帶給付30萬元慰藉金及法定遲延利息；蘇文華、定軒公司連帶給付同上金額，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任一人為給付，其他人即免給付義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判命蘇文華、億鉦公司、定軒公司如數給付，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附帶上訴人請求再給付30萬元慰藉金及法定遲延利息，均無理由，應駁回上訴及附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不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說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附帶上訴，均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勞動法庭審判長法　官　劉雪惠

　　　　　　　　　　　　　　　法　官　林恒祺

　　　　　　　　　　　　　　　法　官　詹駿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黃慧中



